
党委组织部、党委党校办公室



发展党员工作

控制总量：实行发展党员总量调控，使全国党员数量年均增长控制
                    在适当速度，党员队伍保持适度规模（重点）
优化结构：根据不同群体、行业　和岗位特点，确定发展党员的重
                    点，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关键）
提高质量：坚持党员标准、加强培养教育、严格日常管理、严肃纪
                    律要求，着力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核心）
发挥作用：引导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立足本职、干事创业，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目的）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2014年5月28日印发）

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总要求



发展党员工作

5个阶段25个环节

一          

申请入党

     二          

入党积极
分子的确
定和培养
教育

     三          

发展对象
的确定和
考察

    四                 

预备党员
的接收

     五         

预备党员
的教育考
察和转正



发展党员工作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一阶段 申请入党

程序1：递交入党申请书

条件：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
作；愿意执行党的决议；按期交纳党费。

要求：由本人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书面入党申请。

材料：本人钢笔或黑色水笔撰写，签名+日期。

注意：不能为打印稿；不能出现超前学习或严重滞后的内容；若本人档案中无入党申请书等
相关材料的，或原单位不能提供原始入党申请书的，应重新递交入党申请，其申请入党时间
按重新递交书面申请之日算起。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一阶段 申请入党

程序1：递交入党申请书

入党申请书一般格式

【标题】入党申请书
【称呼】敬爱的党组织/XX党支部：

【正文】
① 对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
② 自己的政治信念、成长历程和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方面的情况；
③ 对待入党的态度和决心；
④ ……

【结束语】
【署名】申请人：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一阶段 申请入党

程序2：党支部派人谈话

1、建立《发展党员培养考察手册》，审阅入党申请书。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一阶段 申请入党

程序2：党支部派人谈话

2、及时派人谈话。

时间：收到入党申请书后1个月内。
谈话人：一般情况下，党支部书记、副
书记或组织委员。
谈话内容：了解入党申请人基本情况；
介绍入党条件和程序；加强教育引导。

3、上报申请人信息。

谈话完成后，上报党委组织员，及时
在“复旦·1925”录入申请人信息。

4、加强教育引导。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3：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1、党员推荐方式。
2、团组织推优方式。
3、支委会（ 不设支委会的由支部大会）研究决定。

方式：党员推荐、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28周岁以下青年入党一般应经共青团组织推荐。

决定：支委会（不设支委会的由支部大会，下同）讨论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材料：团组织推优意见；支委会讨论确定入党积极分子会议记录。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3：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4：上级党委备案

程序：上级党委备案前，党总支
先进行审议。

材料：上级党委备案记录。

注意：审查备案工作一般在党支
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后一个月内
完成。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5：指定培养联系人

数量：一般1-2名正式党员。

注意：对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一般由党员教师、辅导员或学生中的正式党员担任培养联系人；

对中青年骨干教师、海外留学归国教师中的入党积极分子，一般应由基层党委（党总支）委员

、党支部书记或党员专家教授担任培养联系人。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6：培养教育考察

方法：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集中培训等，
由二级单位组织积极分子培训，不少于16个学时，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学习、主题讨论、实践
教育和考核小结，其中理论学习、考核小结由各单位统一组织开展，主题讨论、实践教育可
以由积极分子所在党支部根据要求具体组织实施。
目的：使入党积极分子懂得党的性质、纲领、宗旨、组织原则、纪律、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帮助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6：培养教育考察

要求：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1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
伍状况作1次分析。
材料：思想汇报，培养联系人谈话记录。
注意：思想汇报内容严禁抄袭；思想汇报内容敷衍应付、没有写出真实思想；出现超
前学习内容或严重滞后。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二阶段 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程序6：培养教育考察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7：确定发展对象

条件：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
要求：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
确定：支委会讨论同意，确定发展对象人选。
材料：听取意见的材料；支委会讨论确定拟发展对象会议记录；不设党小
组的“党小组意见”栏可不填写。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7：确定发展对象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7：确定发展对象
党员群众意见详细记录模板

关于     同志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党员群众意见汇总

（逐人意见记录）
 
 
 
 
 
 
征求意见人（签名）：
整理人（签名）：
支部书记（签名）：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8：上级党委备案
程序：上级党委书面备案前，党总支进行审查。
材料：上级党委书面备案意见。
注意：备案同意后列为发展对象，进行发展对象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确定为发展对象公示模板

程序8：上级党委备案 确定为发展对象的公示

姓名
性
别

所在院
系/部/所

专业
年级或班
级/职务职

称

申请入
党时间

确定为发
展对象时

间

其它需公
示的情况

        

 
以上发展对象经过×××党支部的培养、教育和考察，该同志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
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支部委员会同意并报上
级党委备案，将其列为发展对象，特此公示。
对上述公示名单如有异议，请于公示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
向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   
联系人：      
来访接待地点：
                                                                                                                                    
党委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公示通知以布告形式张贴在发展对象所在单位的办公楼、教室、宿舍
楼等地方。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9：确定入党介绍人
数量：2名正式党员。
方式：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由党组织指定。
介绍人任务：（1）向发展对象解释党的纲领、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2）认
真了解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工作经历、现实表现等情况，如实向党组
织汇报；（3）指导发展对象填写《入党志愿书》并认真填写自己的意见；（4）向支部大会负
责地介绍发展对象的情况；（5）发展对象批准为预备党员后，继续对其进行教育帮助。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10：进行政治审查
内容：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
和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
；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配偶
、父母（含继父母）、已成年且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姐
妹等）的政治情况。
方法：同本人谈话、查阅档案资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
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
要求：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
贯表现。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
材料：政治审查（外调）材料及结论性材料。
注意：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
；直系亲属（父母）亡故或失去联系的，需提供相应证明
材料；函调材料必须由调查对象所在单位党组织提供。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10：进行政治审查 复旦大学党员考察发展对象家庭与社会关系政审表
考察对象姓名：                          考察对象与被调查人关系：

被调查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政治面貌  
单位  电话  

函调被调查人以下情况：1、现实政治、思想、工作表现。               4、有无参加“法
轮功”组织及活动。2、“文革”期间表现。                        5、有无违法、违纪处分？3、
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表现。           

                                                          

                                                        政审人签字：
                                                           党（工）委盖章                                                   
                                                                                                               201   年   月   日

函调证明材料信、函调回信和政审表



发展党员工作

第三阶段 发展对象确定和考察

程序11：开展集中培训

方式：参加学校党校组织的发展对象培训班。
时间：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学时。
材料：结业证书。
注意：未经培训，除特殊情况，不能发展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的有效期一般为一年。
对参加短期集中培训考核合格但一年之内未被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党组织吸收其入
党前，应组织他们重新参加短期集中培训并考核。



发展党员工作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程序12：支委会审查

要求：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
对发展对象进行严格审查；集体
讨论是否合格。
材料：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
《复旦大学发展党员培养考察手
册》、征求党员群众意见记录、
政审结论性材料、发展对象培训
班结业证书等其他相关需要审查
的材料



发展党员工作

程序13：上级党委预审

方式：审查发展对象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
；根据需要，听取执纪执法等部门意见。

要求：审查结果书面通知党支部；审查通过
后至党建服务中心领取《中国共产党入党志
愿书》并及时发放。

注意：
发展对象未来3个月内将离开工作、学习单
位的，一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手续。基层
党委预审一般应在党支部上报预审材料后一
个月之内完成，一般应经党委会讨论。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发展党员工作

程序13：上级党委预审

预审通过的发展对象，在召开支部大会前，组织员携带《复旦大学发展党员培养考察手
册》前往邯郸、江湾、枫林校区党建服务中心领取《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及材料袋
。

邯郸党建服务中心：第四教学楼南侧，021-65642210
枫林党建服务中心：西苑体育馆内，021-54237586
江湾党建服务中心：食堂东侧，021-31242036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发展党员工作

程序14：填写入党志愿书

要求：在入党介绍人指导下，由本人按照要求如实填写。
注意：本人完整填写，不得涂改。

“本人经历”应从上小学填起，起止年月要衔接，填到目前为止。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写明直系亲属的政治情况，主要指父母、配偶、子女、自幼抚养其成
长的养父母和由其抚养成长的养子女。如无配偶，请在配偶姓名栏注明“未婚\离异\丧偶”。
“主要社会关系情况”填写有必要审查的长期同本人一起生活、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和主要
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
亲属亡故、离异等情况也需填写入表，可在第7页“需要向党组织说明的问题”中注明亡故时
间原因、离异时间、离异后是否共同生活或从何时起何种联系状况。
“入党介绍人意见”需表明自己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态度，如“我认为XXX同志已基本具
备党员条件，愿意介绍其入党”。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发展党员工作

程序15：支部大会讨论

程序：（1）发展对象一般要宣读《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本人填写部分，汇报对党的认识
、入党动机、本人履历、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需要向党组织说明的问题等；（2）入党
介绍人介绍发展对象有关情况，并对其能否入党表明意见；（3）支部委员会报告对发展对象
的审查情况；（4）与会党员发表意见，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进行充分讨论；（5）与会党员
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即可作出
同意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6）支部书记宣读支部大会决议；（7）发展对象对支部大会决
议表明态度。

材料：（1）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2）党支部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详细记录；（3）党校
结业证书；（4）政治审查材料；（5）公示材料；（6）《复旦大学发展党员培养考察手册》
；（7）《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8）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会议记录及讨论记录；
（9）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票决情况汇总表；（10）其他相关需要说明的材料。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发展党员工作

程序15：支部大会讨论

注意：（1）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
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
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2）
因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在支部大会
召开前正式向党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统计在
票数内。（3）讨论两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
逐个讨论和表决。（4）发展对象及其入党介绍人
必须参加支部大会，如两名入党介绍人都不能参加
会议，支部大会应当改期。（5）因故不能到会的
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党
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统计在票数内。（6）
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必须逐
个讨论和表决。

例文：支部大会于XXXX年XX月XX日讨论了XXX同志的
入党申请。经支部大会讨论，认为XXX同志有强烈的入党
意愿，并能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根据申请人
的具体情况填写，主要内容包括：入党动机、思想觉悟、
政治品质、工作表现等方面，对其缺点和不足也应如实写
明）。因此，大会认为XXX同志已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
件。本支部共有党员XX名，到会XX名，其中有表决权的
正式党员XX名，实到XX名。会议有效，经投票表决，共
计XX名正式党员同意接收XXX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

决议落款日期一般应与支部大会日期相同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发展党员工作

程序16：上级党组织派人谈话

时间：党委审批前。
人员：党委委员、组织员、特邀党建
组织员。
目的：作进一步了解，并帮助发展对
象提高对党的认识。
要求：谈话人应当将谈话情况和自己
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意见，如实填
写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
并向党委汇报。
注意：谈话人必须注明党委委员或组
织员身份。

谈话人必须注明党委
委员或组织员身份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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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17：上级党委审批

内容：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入党手续是否完备。
要求：集体讨论和表决。两个以上发展对象应逐个审议和表决。
时间：3个月内，特殊情况不超过6个月。
材料：党委会记录。
注意：必须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表决；必须逐个审批；规范填写入党志愿书中党委审批意见。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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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18：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目的：掌握预备党员结构、分布、质量等情况；党委组织部检查材料，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要求：所有发展材料报学校党建服务中心备查和备案。

第四阶段 预备党员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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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19：编入党支部和党小组

要求：编入相应党支部，对预备党员继续进行教育和考察。
材料：建立《预备党员考察及预审表》。



发展党员工作

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0：入党宣誓

组织：基层党委或党总支（党支部）。
程序：（1）奏（唱）《国际歌》；（2）党组织负责同志致辞；（3）预备党员宣誓；（4
）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代表讲话；（5）自由发言；（6）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话、提出要求。
要求：在正式场合举行；严肃认真；庄重简朴；严密紧凑。
注意：入党宣誓要及时举行，预备党员入党宣誓必须在预备期内进行，党委审批后及时进行
，不能放在转为正式党员后进行。完成后及时填写宣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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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1：继续教育考察

方式：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本人汇报、个别谈心、集中培训、实践锻炼等。
时间：预备期为1年。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
材料：思想汇报；入党介绍人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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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1：继续教育考察
注意：
（1）审阅思想汇报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存在思想认识错误；内容是否存在抄袭或没有写
出真实思想；内容是否出现超前学习（或严重滞后）。
（2）党支部至少每半年对预备党员考察1次，考察的主要内容包括：预备党员对党的认识、入党
动机、政治立场、思想觉悟、政治和业务学习的态度、工作表现、组织观念、道德品质和遵章守
纪等方面。
（3）预备党员外出时间超过三个月应将党的临时组织关系、超过六个月应将党的正式组织关系
，转到其所在单位（居住地）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收党组织的教育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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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2：提出转正申请

要求：预备期满，书面提出申请。

材料：转正申请书（本人钢笔或黑色水笔
撰写，签名+日期）。

注意：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预备期
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
一般情况下，预备党员应在预备期满前一
周主动向所在党支部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
书面申请。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提出转
正申请的，应当在其预备期满后一个月之
内向党组织提出书面转正申请。

【标题】转正申请书
 

【称呼】敬爱的党组织/XX党支部：
【正文】XXXX年XX月XX日，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上

级党组织批准，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XXXX年
XX月XX日预备期满，我郑重地向党组织申请转为中共正式党
员。现将预备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如下：

……
【结束语】

 
【署名】申请人：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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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3：支部大会讨论

准备：党小组提出意见；党支部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支委会审查；转正公示；上级党委
转正预审。
程序：（1）预备党员宣读转正申请书，汇报在预备期的表现，表明态度和决心，向组织说明
有关问题；（2）入党介绍人介绍预备期的表现，并对能否转正提出明确意见；（3）支委会
介绍预备期教育考察情况，对能否转正提出明确意见；（4）与会党员充分讨论，无记名投票
表决；（5）宣读大会决议，预备党员表明态度。
结果：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
可以延长1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1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
员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支委会经集体讨论认为合格后，对预备党员进行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材料：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记录、支部大会决议、票决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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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3：支部大会讨论
注意：

（1）预审一般应在党支部上报预审材料后一个月之内完成，一般应经党委会讨论。

（2）预备党员转正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
会有表决权正式党员人数的半数，会议方有效。

（3）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及其入党介绍人必须参加支部大会，如两名入党介绍人都不能参加
会议，支部大会应当改期。

（4）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转正时，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

（5）延长预备期的时间应从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之日算起，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长于一年
，只能延长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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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3：支部大会讨论

例文：经XXXX年XX月XX日支部大会讨论，认为XXX同志自入党以
来，能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根据预备党员的具体情况
填写，主要内容包括：思想觉悟、政治品质、工作表现等方面，对其
缺点和不足也应如实写明），XXX同志基本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条件。本支部共有党员XX名，到会XX名，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
XX名，实到XX名。会议有效，经投票表决，共计XX名正式党员同
意XXX同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决议落款日期一般应与支部大会日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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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4：上级党委审批

时间：3个月内。
要求：集体讨论和表决。审批结果及时
通知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应当同本人谈
话，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宣布。
材料：党委会记录。
注意：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
党员之日算起。

例文：XXXX年XX月XX日召开XXX党总支委员会议，应到会
委员XX人，实到会XX人。经审查，XXX同志已具备正式党员
条件，转正手续完备，同意支部大会通过其转为正式党员的决
议。

由党总支书记手写签名，不使用签名章

意见落款日期一般应与总支委员会日期相同

例文：经审议，同意XXX通知按期转正，党龄从XXXX年XX
月XX日算起。

由党委书记手写签名，不使用签名章

意见落款日期一般应与党委会日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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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 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程序25：材料归档

正式党员材料经校党委组织部备案后，分党委、总支应指派专人将入党申请
书、转正申请书、党校结业证书、政治审查材料、《复旦大学发展党员培养考察
手册》、《复旦大学预备党员考察及预审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接
收预备党员及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票决情况汇总表归入本人人事档案，其余
材料由分党委、总支保管留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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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员工作责任主体

组织部 • 指导、检查

分党委 • 指导、审批（预审）

学生    
党总支 • 指导、审议

党支部 • 培养、考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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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追究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第六章第四十一条

    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
题和不正之风，应当严肃查处。对不坚持标准、不
履行程序、超过审批时限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
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应当进行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典型案例应
当及时通报，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
认，并在支部大会上公布。
    对采取弄虚作假或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
人发展为党员，或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
应当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七章第八十条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
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
人发展为党员，或者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
证明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对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发展党员工作

责任追究

《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二章第九条：

党的建设缺失，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
政治基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致使党组
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弱化，党内和群众
反映强烈的； 
（三）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
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管理松散，党员发展不
严格，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不规范，领导
班子不团结，缺乏凝聚力、战斗力，情节严重、
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三章第十五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
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书面检查应当写明失职失
责情况、产生原因、认识态度、整改措施等，经被问责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校党委、校纪委。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
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
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一）通报。（二）
诫勉。（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四）纪律处分。
问责方式应根据问责情形的性质、造成损失的大小、造
成影响的程度等情节确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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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